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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式建筑施工BIM协同应用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27243586]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模块式建筑施工BIM协同应用的基本规定、模块单元深化设计协同、生产制造协同、运输堆放协同、施工现场安装协同、竣工交付与运维衔接协同、协同数据与信息安全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模块式建筑工程，从深化设计、生产制造、运输堆放、现场安装到竣工交付全施工流程的BIM协同应用，以及建设、设计、生产、施工、监理、运维、供货等工程参与方的BIM协同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2724358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51235  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GB/T 51269  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
JGJ 276  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bookmark: OLE_LINK3]JGJ/T 292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2724358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模块式建筑 modular building
由预制的集成模块单元在施工现场装配连接而成的建筑，模块单元在工厂完成结构、围护、机电管线、内装部品等全部或部分装配，具备完整的使用功能。

模块单元 module unit
构成模块式建筑的基本空间单元。

BIM协同 BIM collaboration
以BIM模型为核心载体，依托协同平台，实现模块式建筑工程各参与方、各专业、各工序之间的信息共享、工作协同、流程衔接、决策同步的工作模式。

协同平台 collaboration platform
面向模块式建筑全施工流程，具备BIM模型管理、信息集成、流程管理、协同工作、数据共享、模拟分析等功能的数字化工作平台，是BIM协同应用的核心载体。

模型细度 level of development；LOD
BIM模型中构件单元的几何信息、属性信息、细节程度的等级划分，用于界定不同阶段BIM模型的深度要求。

深化设计模型 detailed design model
在设计图纸基础上，为满足模块单元工厂生产、现场安装要求，完成模块拆分、节点设计、管线综合、内装集成等深化工作后形成的BIM模型，是生产制造和现场施工的核心依据。

生产制造模型 production model
基于深化设计模型，结合工厂生产工艺要求，补充加工信息、工艺信息、质量信息、物料信息等生产相关属性后形成的BIM模型，直接用于模块单元的工厂加工制造。

竣工模型 as-built model
基于施工过程实际情况，对深化设计模型、生产模型进行更新完善，集成了施工验收、质量检测、材料设备、模块追溯等竣工信息，与工程实体完全一致的最终BIM模型。

碰撞检测 clash detection
通过BIM技术对模型中不同专业、不同系统、不同构件之间的空间位置冲突进行检查识别的过程。
[bookmark: _Toc227243589]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3590]协同管理机制
模块式建筑工程BIM协同应用应实行建设单位总负责制，由建设单位牵头建立统一的BIM协同管理体系，明确各参与方的协同职责、工作流程、交付标准、进度要求和考核机制。
工程各参与方应设置专职BIM协同管理人员，明确岗位职责，配备满足BIM协同应用要求的软硬件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关人员应具备对应的BIM技术能力和模块式建筑专业知识。
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各参与方编制《模块式建筑BIM协同实施方案》，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工程概况、BIM协同应用目标、应用范围和应用点；
各参与方的协同职责、权限划分和工作接口；
BIM实施标准，包括模型命名规则、构件分类编码、模型细度要求、属性信息标准；
协同工作流程，包括模型创建、会审、修改、发布、版本管理的全流程规则；
协同平台选型、部署方案和功能配置要求；
数据交换格式、共享规则和信息安全要求；
进度计划、质量管控、验收标准和考核机制；
应急预案和风险管控措施。
[bookmark: OLE_LINK4]应建立BIM模型会审制度，分阶段组织设计、生产、施工、监理等单位开展模型会审，重点审核模块拆分、节点设计、管线综合、吊装方案、施工模拟等内容，会审通过的模型方可正式发布，未经审批不应擅自修改。
应建立严格的模型版本管理制度，明确模型版本编号规则、修改权限、发布流程和追溯机制，确保各参与方始终使用同一版本的有效模型，避免多版本混用导致的信息偏差。模型修改应履行变更审批流程，修改后应同步更新相关专业模型，并及时告知所有相关参与方。
应建立协同工作例会制度，定期组织各参与方召开BIM协同工作会议，通报协同工作进展、解决协同过程中的问题、更新工作部署，形成会议纪要并跟踪落实。
各参与方应按照协同实施方案的要求，完成对应阶段的模型创建、信息录入、协同工作和成果交付，对提交的模型成果质量和信息准确性负责。
[bookmark: _Toc227243591]模型深度与精度
模块式建筑施工各阶段BIM模型的细度等级应符合GB/T 51235的规定，同时满足模块式建筑各环节的工程应用需求，各阶段模型细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模块式建筑施工各阶段BIM模型细度要求
	应用阶段
	模型细度等级
	核心要求

	模块单元深化设计阶段
	LOD300～LOD400
	1. 完整表达模块单元的拆分方案、空间定位、几何尺寸；
1. 完整表达结构构件、连接节点的详细尺寸、材质、工艺要求；
1. 完整表达机电管线、设备的型号、规格、定位、连接方式；
1. 表达内装部品、围护系统的规格、定位和安装要求；
包含构件编码、材料参数、设计参数等核心属性信息。

	模块单元生产制造阶段
	LOD400～LOD500
	1.在深化设计模型基础上，补充生产加工所需的详细工艺信息、加工尺寸、公差要求、焊接参数、装配顺序；
2.补充材料清单、生产批次、构件编号、质量标准等生产管理信息；
3.模型精度与生产加工精度匹配，满足工厂数字化加工要求；
4.同步更新生产过程中的设计变更、质量检测信息。

	现场安装施工阶段
	LOD400～LOD500
	1. 在生产模型基础上，补充施工安装所需的吊装参数、定位坐标、安装工序、节点施工工艺等信息；
1. 集成施工进度、质量验收、安全管控、资源配置等施工管理信息；
同步更新现场设计变更、实测实量、验收记录等现场实际信息。

	竣工交付阶段
	LOD500
	1. 模型与工程实体完全一致，完整集成施工全过程的验收资料、检测报告、变更文件、材料设备信息；
1. 包含模块单元全生命周期追溯信息、运维所需的设备参数、维保要求等属性信息；
模型信息完整、准确，满足竣工交付和运维衔接的要求。



模型的几何精度应满足模块式建筑的工程要求，模块单元主体结构构件的模型尺寸误差应≤±2 mm，机电管线、连接节点的模型定位误差应≤±1 mm，满足工厂生产和现场安装的精度要求。
模型构件的属性信息应按阶段逐步完善，分为必填信息和可选信息，必填信息不应缺失，信息格式应统一、规范，满足协同共享和工程应用要求。
模型创建应采用统一的坐标系、高程基准和度量单位，坐标系应与工程施工测量坐标系一致，应符合GB 50026的规定，确保各专业模型、各阶段模型的空间一致性。
[bookmark: _Toc227243592]协同平台功能要求
模块式建筑BIM协同应用应采用统一的协同平台，平台应具备国产化适配能力，满足工程全流程、多参与方的协同工作需求。
协同平台应具备以下基础功能：
1. 模型管理功能：支持多格式BIM模型的导入、浏览、解析、轻量化展示，支持模型版本管理、构件检索、属性查看、模型对比、剖切测量等操作；
协同工作功能：支持模型会审、在线批注、问题发起、流程审批、任务派发、进度跟踪等协同工作，支持多用户在线协同操作，实现问题闭环管理；
数据管理功能：支持构件分类编码、属性信息管理、文档管理、数据统计分析，支持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文档的关联存储和快速检索；
模拟分析功能：支持碰撞检测、施工模拟、进度模拟、吊装模拟、场地布置模拟等工程应用功能，支持模拟结果的可视化展示和分析输出；
权限管理功能：支持分级权限管理，可按参与方、岗位、角色分配模型查看、编辑、修改、下载、审批等不同权限，遵循最小权限原则；
接口兼容功能：支持主流BIM建模软件的模型格式导入，支持IFC等标准化数据交换格式，具备与生产管理系统、施工管理系统、运维管理系统的对接接口。
协同平台应具备模块式建筑专项协同功能：
1. 模块单元全生命周期追溯功能，实现模块从设计、生产、运输、安装到验收的全流程信息跟踪；
生产进度与施工进度的联动协同功能，实现工厂生产与现场安装的进度同步管控；
模块接口与连接节点的专项协同功能，支持设计、生产、施工方对节点设计、加工、安装的全流程协同；
质量安全协同管控功能，支持生产、施工阶段的质量验收、安全检查的线上协同和资料归档。
协同平台应具备可靠的运行性能，满足多用户并发访问需求，支持不少于50个并发用户同时在线操作，页面响应时间≤2 s，数据上传下载速率满足工程应用要求，系统全年可用率≥99.9%。
协同平台应具备完善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应符合GB/T 22239的规定，具备数据加密、访问控制、操作审计、备份恢复、防篡改等安全功能，保障平台数据和系统安全。
[bookmark: _Toc227243593]模块单元深化设计协同
[bookmark: _Toc227243594]模块分解与组装逻辑协同
模块分解应遵循建筑功能、结构安全、生产运输、现场安装一体化的原则，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建筑、结构、生产、施工等各参与方共同开展，模块分解方案应经各方会审确认后，方可开展后续深化设计。
模块分解与组装逻辑设计满足以下协同要求：
1. 模块划分应结合建筑平面、立面、功能分区，保证模块单元的功能完整性，减少模块间的现场作业量；
模块尺寸、重量应结合生产设备、运输条件、吊装能力综合确定，提前与生产单位、运输单位、施工单位协同确认，避免出现模块无法生产、运输或吊装的问题；
模块拆分应明确模块间的组装顺序、连接接口、定位基准，保证现场组装的可实施性和精度要求；
模块拆分应兼顾结构传力路径的合理性，与结构设计单位协同确认模块单元的结构体系、荷载传递方式，确保结构安全；
模块拆分应同步考虑机电系统的分区、管线接口位置，与机电设计单位协同确认，实现机电管线在模块内的最大化集成，减少现场管线对接工作量。
应基于BIM模型开展模块分解的可视化协同，在模型中明确每个模块单元的编号、边界、尺寸、重量、包含的专业系统，实现模块分解方案的三维可视化展示和各方协同会审。
模块分解方案发生变更时，应同步更新BIM模型，组织相关参与方重新会审，确保变更方案满足各环节的实施要求，变更记录应完整留存。
应在BIM模型中完成模块组装逻辑的虚拟预拼装，检查模块间的接口匹配、组装间隙、定位精度，提前识别组装过程中的冲突问题，经各方确认后形成最终的模块分解与组装方案。
[bookmark: _Toc227243595]接口与连接节点协同
模块单元的接口与连接节点设计应组织设计、生产、施工、监理单位开展专项协同，基于BIM模型完成节点的精细化设计、工艺模拟、安装模拟，确保节点设计满足生产加工和现场安装要求。
模块接口与连接节点的BIM模型应达到LOD400精度要求，完整表达节点的几何尺寸、材料规格、焊缝要求、螺栓参数、公差配合、防腐防火要求，属性信息应包含设计参数、工艺要求、验收标准应符合GB 50205、GB 50204的规定。
设计单位应在BIM模型中完成节点的力学计算、构造设计，生产单位应基于生产工艺要求，在模型中补充加工工艺、焊接顺序、公差控制等生产信息，施工单位应在模型中补充安装工序、定位方法、检测要求等施工信息，实现节点设计、生产、施工信息的协同集成。
应基于BIM模型开展模块接口与连接节点的碰撞检测和公差分析，重点检查模块间接口的匹配性、节点构件与机电管线、内装部品的空间冲突，碰撞检查的间隙阈值应符合安装精度要求，发现问题应及时协同修改。
对复杂连接节点，应基于BIM模型开展加工工艺模拟和安装工序模拟，验证节点的可加工性和可安装性，优化加工和安装工序，形成标准化的工艺指导文件，同步关联至BIM模型对应的节点构件。
模块接口与连接节点的设计变更，应在BIM模型中同步更新，同步开展碰撞检查和模拟验证，组织相关参与方会审确认，确保变更后的节点满足生产和安装要求，变更信息应及时传递至工厂和现场。
[bookmark: _Toc227243596]机电管线综合与集成
模块单元的机电管线综合应遵循工厂集成最大化、现场对接最小化的原则，组织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智能化、生产、施工单位开展全专业协同，基于BIM模型完成管线综合排布和集成设计。
机电管线综合设计应符合GB 50242、GB 50303的规定，在BIM模型中完成全专业管线的排布，完成以下协同目标：
1. 机电管线、设备应在模块单元内完成集成安装，模块间的管线接口应集中布置、定位精准，接口数量最小化，便于现场对接；
管线排布应满足生产加工、运输吊装、安装检修的空间要求，与结构构件、模块墙体、内装部品协同避让，避免空间冲突；
管线综合应遵循小管让大管、有压让无压、弱电让强电的原则，优化管线排布路径，减少管线交叉和弯折，保证安装空间和检修空间；
管线支吊架的设计应同步在BIM模型中完成，与结构构件协同设计，明确支吊架的定位、规格、固定方式，满足工厂预制安装要求。
应基于BIM模型开展全专业碰撞检测，包括机电管线与结构构件、管线与管线、管线与内装部品的硬碰撞和软碰撞，碰撞检测结果应在协同平台上发起协同整改，实现问题的闭环管理，确保管线综合零碰撞。
应在BIM模型中完成模块机电管线的预制加工设计，拆分管线预制段，明确预制段的尺寸、规格、接口方式，生成预制加工清单，与生产单位协同确认加工工艺，实现管线的工厂预制和模块内集成安装。
模块间的机电管线对接接口，应在BIM模型中明确接口的定位坐标、规格型号、连接方式、密封要求，与施工单位协同确认现场对接的工序和精度要求，确保现场对接的准确性。
机电管线综合设计完成后，应组织各参与方开展模型会审，会审通过的机电综合模型作为工厂生产和现场安装的依据，未经审批不应擅自修改。
[bookmark: _Toc227243597]深化模型交付要求
模块单元深化设计完成后，应交付完整的深化设计BIM模型及配套成果文件，交付成果应经建设、设计、生产、施工、监理单位共同会审确认，签字盖章后正式发布。
深化设计模型交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模型应采用统一的建模标准、分类编码、命名规则，应符合GB/T 51269的规定，模型完整、无冗余，各专业模型空间对齐、无错位；
模型细度应达到本文件4.2规定的LOD300～LOD400要求，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完整、准确，满足生产制造和现场安装的应用需求；
模型应包含完整的模块单元信息，包括模块编号、模块拆分方案、连接节点、机电管线综合、内装集成等全专业内容，无信息缺失；
模型文件应包含原生格式文件和标准化交换格式文件，确保模型可在不同软件和协同平台中正常读取和使用。
配套交付的成果文件应至少包括：
1. 模块式建筑BIM深化设计说明，包括建模标准、协同情况、模型说明、应用说明；
模块拆分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模块单元组装示意图；
模块连接节点详图、机电管线综合图、预留预埋图；
碰撞检测报告、模型会审记录、设计变更文件；
构件工程量清单、材料设备清单。
深化设计模型交付后，应作为后续生产、施工阶段BIM协同的基准模型，在协同平台上进行发布和版本锁定，各参与方应基于该版本模型开展后续工作。
深化设计模型发生设计变更时，应履行变更审批流程，同步更新模型和配套成果文件，更新后应重新发布新版本，确保各参与方获取的模型始终为最新有效版本。
[bookmark: _Toc227243598]模块单元生产制造协同
[bookmark: _Toc227243599]设计模型向生产模型转换
生产单位应基于会审通过的深化设计模型，结合工厂生产工艺、设备能力、质量标准，完成生产模型的转换和创建，设计单位应提供技术协同支持，确保模型转换过程中设计信息无丢失、无偏差。
生产模型转换应符合以下协同要求：
1. 应保持深化设计模型的核心设计信息不变，不应擅自修改模块的结构尺寸、连接节点、管线排布等核心设计内容，确需修改的，应履行设计变更审批流程，同步更新深化设计模型；
应结合工厂生产设备的加工能力、生产工艺要求，对模型进行生产工艺优化，补充加工余量、焊接坡口、装配基准、公差要求等生产工艺信息，满足数字化加工要求；
应将模块单元拆分为可独立加工的构件、部品，在模型中明确每个加工件的编号、尺寸、材料、加工要求，与生产计划、物料管理协同匹配；
模型转换过程中，应组织设计、生产、工艺人员开展协同会审，确保生产模型与设计意图一致，同时满足工厂生产要求。
生产模型的细度应达到本文件4.2规定的LOD400～LOD500要求，模型精度应与工厂加工精度匹配，构件尺寸误差应与加工公差要求一致，满足数控加工设备的直接读取和加工要求。
生产模型转换完成后，应在协同平台上发起会审，由建设、设计、监理单位共同确认，会审通过后方可用于工厂生产加工。
[bookmark: _Toc227243600]加工信息提取与传递
应基于生产模型，自动提取构件加工信息、物料清单、工艺文件等生产数据，实现设计信息向生产环节的无缝传递，避免人工转换导致的信息偏差和错误。
加工信息提取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从生产模型中提取构件的加工图纸、数控加工代码、尺寸参数、材料规格、焊接工艺、表面处理要求等加工信息，生成加工工艺规范性文件；
应从生产模型中提取完整的物料清单，包括构件、材料、设备、配件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材质、技术参数，与工厂采购管理、物料管理系统协同对接；
提取的加工信息应与模型中的构件一一对应，通过唯一的构件编码进行关联，实现构件从模型到加工、装配的全流程追溯；
加工信息提取完成后，应组织工艺、质检、生产人员进行协同审核，确保加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审核通过后方可下发至生产车间。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加工信息的实时传递和共享，生产计划、加工图纸、工艺文件、物料清单应同步推送至相关生产环节，设计变更、模型修改应同步更新加工信息，并及时下发至生产车间，避免使用过期信息。
应基于BIM生产模型，实现与工厂MES系统（生产制造执行系统）的协同对接，将模型中的生产信息同步至MES系统，实现生产计划排程、物料管理、加工制造、质量检测的全流程数字化协同。
[bookmark: _Toc227243601]生产进度与质量跟踪
应基于协同平台和BIM生产模型，实现模块单元生产全过程的进度与质量协同管控，生产进度、质量检测信息应实时录入协同平台，与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共享，实现生产与施工的进度联动。
生产进度协同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在BIM模型中关联生产计划，明确每个模块单元、每个构件的生产工序、计划工期、责任班组，实现生产进度的可视化管理；
生产车间应实时上报生产进度，在协同平台中更新模块的生产状态，进度滞后应及时预警并说明原因；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可通过协同平台实时查看模块生产进度，根据生产进度调整现场施工计划，实现工厂生产与现场安装的进度协同；
应定期组织生产进度协同会议，通报生产进度情况，协调解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确保模块生产按计划完成，满足现场吊装需求。
生产质量协同管控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在BIM模型中关联每个构件、每个工序的质量验收标准、检测要求，质检人员应将原材料检测、工序质检、成品检测的结果、检测报告实时录入协同平台，关联至对应的模型构件；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应在协同平台上发起整改流程，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期限，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验，实现质量问题的闭环管理；
监理单位应通过协同平台开展工厂监造，在线查看生产质量检测资料，对关键工序、隐蔽工程进行线上或现场验收，验收结果同步录入BIM模型；
模块单元出厂验收应基于BIM生产模型开展，核对模块实体与模型的一致性，验收合格的模块应在模型中标记出厂状态，同步上传出厂验收资料，未通过验收的模块不应出厂。
生产过程中的设计变更、材料代换等情况，应同步更新BIM生产模型，履行审批流程，相关变更信息、审批文件应关联至模型对应构件，确保模型与生产实体始终一致。
[bookmark: _Toc227243602]生产模型交付要求
模块单元生产完成并通过出厂验收后，应交付完整的生产BIM模型及配套成果文件，作为现场安装施工和竣工模型构建的基础。
生产模型交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生产模型应完整反映模块单元的实际生产情况，包含生产过程中的设计变更、实际加工尺寸、材料代换、质量检测等全部信息，与出厂的模块实体完全一致；
模型应包含完整的生产过程信息，包括生产批次、加工记录、质检报告、出厂验收资料、构件追溯信息等，属性信息完整、可追溯；
模型文件应包含原生格式文件和标准化交换格式文件，确保可在施工阶段的BIM软件和协同平台中正常使用；
生产模型应按模块单元进行拆分和命名，每个模块单元对应独立的模型文件和配套资料，便于现场安装阶段的调用和管理。
配套交付的成果文件应至少包括：
1. 生产模型说明，包括模型转换情况、生产变更情况、模型信息说明；
构件加工图纸、工艺文件、物料清单；
原材料检测报告、工序质检记录、模块出厂验收报告；
模块安装说明书、接口对接要求、验收标准。
生产模型应在模块出厂前交付至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协同平台上发布，作为现场安装施工的BIM协同依据。
[bookmark: _Toc227243603]模块单元运输堆放协同
[bookmark: _Toc227243604]运输路线模拟与验算
模块单元运输前，应组织生产单位、运输单位、施工单位、路政管理部门开展协同，基于BIM 模型和GIS地理信息数据，完成运输路线的规划、模拟与验算，确保模块运输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运输路线模拟与验算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在BIM模型中精准建立模块单元的运输模型，包括模块本体、运输车架、加固装置的完整几何尺寸、重量、重心位置，准确反映运输状态的外轮廓尺寸和重量参数；
应结合GIS地理信息数据，建立运输路线的三维数字模型，包含路线的道路宽度、转弯半径、限高、限宽、桥梁荷载、涵洞、收费站、道路坡度等关键参数；
应基于BIM模型开展运输全过程的模拟分析，验算运输车辆的转弯半径、通行限高、桥梁承载力、道路坡度适应性，识别路线中的障碍点和风险点，提前制定处置方案；
对超高、超宽、超重的模块运输，应通过BIM模拟优化运输方案、加固方案，必要时对路线障碍点进行改造，确保运输安全；
运输路线方案应经各参与方会审确认，需路政、交通管理部门审批的，应提前完成审批手续。
应在BIM模型中明确模块单元的运输加固方案，模拟运输过程中的荷载工况、振动工况，验算模块和加固装置的强度、刚度，验算结果应同步关联至BIM模型。
运输路线和运输方案发生变更时，应重新开展BIM模拟验算，组织相关参与方会审确认，变更信息应及时同步至协同平台，更新运输方案和模型。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运输过程的动态协同，实时更新模块运输状态、位置信息，提前通知施工单位做好模块进场接收准备，实现运输与现场接收、吊装的无缝衔接。
[bookmark: _Toc227243605]堆放场地规划与模拟
模块单元堆放场地规划应组织施工单位、生产单位、监理单位开展协同，基于施工现场BIM模型，完成堆放场地的规划、模拟与承载力验算，确保模块堆放的安全、有序，满足现场吊装顺序要求。
堆放场地规划与模拟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在施工现场BIM模型中，结合施工总平面布置、吊装顺序、吊车站位、吊装半径，合理规划模块堆放区域，明确每个模块单元的堆放位置、堆放顺序、堆放层数；
应基于BIM模型开展堆放场地的承载力验算，根据模块重量、支垫方式，验算场地地基承载力，不满足要求的应制定场地硬化、加固方案，确保堆放安全；
应模拟模块进场路线、卸车顺序、堆放过程，优化场地内的交通组织，避免模块进场、卸车、吊装的交叉冲突，确保场内运输顺畅；
应在模型中明确堆放区域的支垫要求、防护措施、安全距离，模块与周边建筑物、架空线路、危险源的安全距离应符合规范要求；
堆放场地规划方案应经各参与方会审确认，与现场施工进度、吊装计划协同匹配。
应基于BIM模型对不同类型、不同重量的模块进行分区堆放规划，明确堆放区域的荷载限值、堆放层数，对超高、超重模块进行专项验算，制定专项堆放方案。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模块堆放的动态管理，模块进场卸车后，应在BIM模型中更新模块的实际堆放位置、进场时间、验收状态，施工人员可通过模型实时查看模块堆放情况，制定吊装计划。
施工平面布置和堆放方案发生调整时，应同步更新BIM模型，重新开展模拟验算，组织相关参与方确认，确保调整后的方案安全、可行。
[bookmark: _Toc227243606]吊装工况协同分析
模块单元吊装施工前，应组织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生产单位、监理单位开展专项协同，基于BIM模型完成吊装工况的模拟分析、方案优化和安全验算，确保吊装施工的安全、精准、高效。
吊装工况协同分析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在BIM模型中建立完整的吊装施工模型，包括模块单元、吊装机械、吊具、索具、吊车站位、周边环境、既有建构筑物等，完整反映吊装现场的实际情况；
应基于BIM模型开展吊装全过程模拟，优化吊车站位、吊装半径、吊装顺序、起吊角度、安装就位路径，验证吊装方案的可行性，识别吊装过程中的碰撞风险，提前优化方案；
应结合模块的重量、尺寸、重心位置，在模型中验算吊具、索具的强度、刚度，验算吊装机械的起重性能，确保吊装参数符合JGJ 276的规定；
应模拟模块吊装就位的全过程，验证模块与已安装模块、周边结构的空间间隙，优化模块就位顺序和定位方式，确保现场安装精度；
吊装方案应经各参与方专项会审，必要时组织专家论证，会审通过的吊装BIM模型作为现场吊装施工的指导依据。
应基于BIM模型完成模块吊装的精度预控，在模型中明确模块的安装定位坐标、标高、安装公差，制定定位测量方案，确保模块现场安装的精度符合设计要求。
应在协同平台上共享吊装BIM模型和施工方案，对吊装作业人员进行可视化技术交底，明确吊装工序、操作要点、安全风险、应急措施，确保技术交底到位。
吊装方案发生变更时，应同步更新BIM模型，重新开展模拟验算和会审确认，变更信息应及时同步至所有相关人员，无方案、无模拟不进行吊装作业。
[bookmark: _Toc227243607]施工现场安装协同
[bookmark: _Toc227243608]施工平面动态布置
应基于BIM模型实现施工现场平面的动态布置与协同管理，结合施工进度、模块进场计划、吊装工序，动态优化施工平面布置，实现场地的高效利用和各工序的协同作业。
施工平面动态布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在施工现场BIM模型中，完整规划施工便道、模块堆放区、吊装作业区、材料加工区、办公区、生活区、临时水电管线、安全防护设施等内容，应符合JGJ/T 292的规定；
应结合施工进度计划和模块吊装顺序，开展施工模拟，动态调整施工平面布置，匹配不同施工阶段的场地需求，避免场地冲突和二次搬运；
应模拟不同施工阶段的场内交通组织、人员流线、车辆流线，优化模块进场、卸车、吊装的作业流程，确保各工序有序衔接，无交叉干扰；
施工平面布置模型应在协同平台上发布，共享给各施工班组、分包单位，明确各区域的使用责任和管理要求，实现现场场地的协同管理；
现场平面布置发生调整时，应同步更新BIM模型，在协同平台上发布变更信息，告知所有相关单位和人员。
应基于BIM模型对施工现场的临时设施、安全防护、消防设施进行标准化布置，模拟检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性，确保施工现场布置符合安全生产、施工的要求。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施工现场平面布置的动态更新，现场实际布置应与BIM模型保持一致，管理人员可通过模型实时掌握现场情况，实现施工现场的数字化、可视化管理。
[bookmark: _Toc227243609]模块吊装顺序与定位
模块单元的吊装顺序与安装定位应基于BIM模型开展全流程协同，组织施工、设计、生产、监理单位共同确认吊装顺序、定位方案和精度要求，确保模块安装的准确性和施工效率。
模块吊装顺序协同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基于建筑结构体系、施工进度计划、现场场地条件，在BIM模型中优化模块吊装顺序，明确每个模块的吊装时间、安装位置、前后衔接工序，确保结构安装的稳定性和工序的合理性；
应结合模块生产进度、运输计划，通过协同平台实时联动工厂生产、模块运输与现场吊装进度，动态调整吊装顺序，确保吊装作业连续、有序；
应在BIM模型中模拟模块吊装的流水作业，优化吊装机械的转场、站位，减少吊装机械的闲置和二次安拆，提升吊装效率；
模块吊装顺序发生调整时，应同步更新BIM模型和施工进度计划，在协同平台上告知所有相关参与方，确保各环节协同一致。
模块安装定位协同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在BIM模型中明确每个模块单元的安装定位坐标、标高、垂直度、安装公差，定位基准应与工程测量坐标系一致，应符合GB 50026的规定；
应基于BIM模型制定模块安装的测量控制方案，明确测量控制点、测量方法、精度要求，在模型中提前预设定位标记和校核点；
模块安装过程中，应将现场实测实量数据实时录入协同平台，与BIM模型中的设计参数进行对比，偏差超标的应及时预警，指导现场调整校正，确保安装精度符合设计要求；
模块安装就位后，应将最终的实测数据录入BIM模型，更新模块的实际安装位置，形成安装验收记录，关联至对应的模型构件。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模块吊装安装的全过程协同，实时同步吊装进度、安装质量、验收情况，监理单位应在线完成安装工序的报验和验收，实现安装过程的闭环管理。
[bookmark: _Toc227243610]节点连接与防水协同
模块间的结构连接节点、机电管线接口、建筑防水施工，应基于BIM模型组织设计、施工、生产、监理单位开展专项协同，明确施工工艺、验收标准、工序衔接要求，确保节点施工质量。
结构连接节点施工协同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基于BIM连接节点模型，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可视化技术交底，明确节点的焊接工艺、螺栓紧固要求、防腐防火做法、验收标准，以及施工工序和安全要求；
应在协同平台上共享节点施工工艺文件、质量验收标准，施工单位应实时上报节点施工进度，上传焊接检测、螺栓扭矩检测、防腐防火施工的质量检测报告，关联至BIM模型对应的节点构件；
监理单位应通过协同平台完成节点施工的隐蔽工程验收、分项工程验收，验收记录同步录入模型，未经验收合格的节点，不应进入下一道工序；
节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在协同平台上发起协同整改，组织设计、施工单位共同制定解决方案，设计变更应同步更新BIM模型，确保施工与设计一致。
机电管线接口对接协同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基于BIM模型，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机电接口对接的可视化技术交底，明确接口的定位、规格、连接方式、密封要求、试压标准；
模块机电管线对接前，应在协同平台上核对生产模型与现场安装模型的接口坐标、规格，确认匹配无误后方可开展现场对接；
管线接口对接完成后，应将试压记录、检测报告、验收资料实时录入协同平台，关联至BIM模型对应的管线构件，实现质量追溯。
建筑防水施工协同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基于BIM模型完成模块间防水节点的精细化设计和施工模拟，明确防水施工的工序、材料、工艺要求、验收标准，优化防水施工与结构安装的工序衔接；
应在协同平台上共享防水施工方案、材料检测报告、工艺标准，施工单位应实时上报防水施工进度和质量检测结果，监理单位在线完成验收；
防水施工完成后，应将淋水试验、闭水试验的检测结果录入BIM模型，关联至对应的防水节点，确保防水施工质量可追溯。
[bookmark: _Toc227243611]进度与资源调配协同
应基于BIM模型和协同平台，实现模块式建筑施工全过程的进度管理与资源调配协同，将BIM模型与施工进度计划关联，实现进度的可视化管理、动态跟踪和协同管控。
进度协同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在BIM模型中关联施工总进度计划、分部分项进度计划，明确每个模块单元的深化设计、生产、运输、吊装、安装、验收的计划工期和时间节点；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时跟踪实际施工进度，将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进行对比，进度滞后应及时预警，分析滞后原因，制定纠偏措施，动态调整进度计划和BIM模型；
应实现设计进度、生产进度、运输进度、安装进度的联动协同，各环节的进度变化应实时同步至协同平台，相关参与方及时调整工作计划，确保工程总工期可控；
应定期组织进度协同会议，协调解决进度制约问题，形成会议纪要并跟踪落实。
资源调配协同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基于BIM模型和进度计划，完成人力、机械、材料、模块单元等施工资源的计划编制，明确各施工阶段的资源需求，优化资源配置；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资源进场、使用、退场的动态管理，实时更新资源状态，根据施工进度动态调整资源调配计划，避免资源闲置或短缺；
应实现模块生产、运输与现场资源的协同联动，根据现场吊装机械、人员、场地的准备情况，协调模块的生产和进场时间，确保模块进场后可及时吊装安装；
应对施工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优化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施工成本。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进度和资源信息的共享，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生产单位可实时查看工程进度和资源配置情况，协同解决施工过程中的进度和资源问题。
[bookmark: _Toc227243612]质量与安全协同管控
应基于BIM模型和协同平台，实现模块式建筑施工全过程的质量与安全数字化协同管控，实现质量验收、安全管理的流程化、可视化、可追溯。
施工质量协同管控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在BIM模型中关联各分部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标准、检验批划分、验收节点，明确验收内容、验收标准、验收人员；
施工单位完成工序施工后，应在协同平台上发起报验，上传自检资料、检测报告、现场影像资料，关联至对应的BIM模型构件，监理单位在线完成审核和现场验收，验收结果同步录入模型；
应实现模块从工厂生产到现场安装的全过程质量追溯，每个模块、每个构件的生产质检、运输验收、安装检测、竣工验收资料，均应关联至BIM模型，实现全生命周期质量可追溯；
施工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应在协同平台上发起整改流程，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要求、整改期限，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验，实现质量问题的闭环管理；
应基于BIM模型开展实测实量管理，将现场实测数据与模型设计值进行对比，生成质量偏差分析报告，对质量通病进行统计分析，制定预控措施。
施工安全协同管控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基于BIM模型开展施工现场危险源辨识，对吊装作业、高空作业、临时用电、动火作业等危险源进行标记和分级，制定对应的安全防护措施和应急预案，关联至BIM模型对应的位置和工序；
应通过BIM模型进行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模拟优化，包括吊装方案、脚手架方案、临时用电方案、消防方案等，验证方案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优化安全防护布置；
应基于BIM模型对施工人员进行可视化安全技术交底，明确各工序的安全风险、操作规范、防护要求，交底记录同步录入协同平台；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安全隐患的闭环管理，现场安全检查发现的隐患，应在平台上发起整改，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整改完成后复查验收，隐患整改情况应在BIM模型中进行标记；
应在协同平台上实时更新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消防设施、应急设施的布置情况，定期开展安全巡查，确保安全设施完好有效。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质量安全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协同处理，建设、施工、监理、生产单位可实时查看工程质量安全状态，协同处置质量安全问题，保障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
[bookmark: _Toc227243613]竣工交付与运维衔接协同
[bookmark: _Toc227243614]竣工模型信息集成
工程竣工验收前，施工单位应牵头组织设计、生产、监理单位，基于深化设计模型、生产模型、施工模型，完成竣工BIM模型的构建和信息集成，竣工模型应与工程实体完全一致，满足竣工交付和运维衔接的要求。
竣工模型构建应符合GB/T 51235的规定，同时满足以下协同要求：
1. 竣工模型应完整反映工程的实际建设情况，包含所有模块单元、结构构件、机电设备、管线系统、内装部品的实际几何尺寸、定位、规格型号，与现场实体完全一致；
应将施工全过程的设计变更、现场签证、材料代换、实测实量等信息完整更新至竣工模型，确保模型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应组织建设、设计、监理、运维单位共同审核竣工模型，核对模型与工程实体的一致性，审核通过的模型方可作为正式竣工交付模型。
竣工模型的信息集成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基本信息：工程名称、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生产单位、监理单位、竣工时间、工程验收资料；
模块单元信息：模块编号、生产批次、出厂验收资料、安装记录、验收报告、全生命周期追溯信息；
构件属性信息：构件名称、编码、规格型号、材质、生产厂家、技术参数、生产日期、质保期限；
施工验收信息：检验批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资料、分项分部工程验收记录、质量检测报告、功能性试验记录；
设备运维信息：机电设备、部品部件的安装调试记录、操作手册、维保周期、维保要求、备品备件信息；
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竣工图纸等相关文档资料，应与BIM模型对应的构件、位置关联存储，实现文档与模型的联动检索。
竣工模型应按专业、系统、模块单元进行合理组织，模型命名、构件编码应符合GB/T 51269的规定，信息分类清晰，便于检索和使用。
竣工模型和集成的竣工信息应在协同平台上完成归档，形成完整的工程数字竣工档案，作为工程竣工验收的必备资料。
[bookmark: _Toc227243615]模块追溯信息归档
应基于竣工BIM模型，完成模块单元从设计、生产、运输、安装到验收的全生命周期追溯信息的归档管理，实现每个模块单元的全流程可追溯。
模块追溯信息归档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每个模块单元的追溯信息应通过唯一的模块编码，与竣工BIM模型中的模块单元一一对应，关联存储在协同平台中；
设计阶段信息：模块拆分方案、设计图纸、节点计算书、模型会审记录、设计变更文件；
生产阶段信息：生产模型、加工工艺文件、原材料检测报告、工序质检记录、焊接检测报告、出厂验收报告、生产批次信息；
运输阶段信息：运输方案、路线验算资料、运输过程记录、进场验收记录；
安装阶段信息：吊装方案、安装记录、实测实量数据、节点验收资料、功能性试验记录；
竣工验收信息：模块专项验收记录、工程竣工验收报告、质保文件。
模块追溯信息应完整、准确、不应篡改，归档格式应统一规范，支持快速检索、查询和导出，满足工程质量追溯、运维管理、应急处置的需求。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模块追溯信息的共享和查询，建设、运维单位可通过模块编码快速检索对应模块的全生命周期信息，实现模块的数字化追溯管理。
[bookmark: _Toc227243616]运维数据移交要求
工程竣工交付时，应向建设单位、运维单位移交完整的竣工BIM模型、运维相关数据和配套成果文件，满足建筑运维阶段的数字化管理需求。
运维数据移交应符合以下协同要求：
1. 移交前应组织建设单位、运维单位开展运维需求对接，基于运维管理需求，完善竣工模型中的运维相关信息，确保移交的模型和数据满足运维系统的应用要求；
应针对运维单位的BIM运维平台，完成竣工模型的格式转换、轻量化处理，确保模型可无缝对接运维管理平台，避免信息丢失；
应组织运维单位开展竣工模型和运维数据的交底培训，确保运维人员掌握模型的使用方法、数据查询方式、运维应用要点。
移交的运维数据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竣工BIM模型，包括原生格式、轻量化格式、标准化交换格式的模型文件；
建筑、结构、机电、内装各专业的竣工图纸，与模型关联对应；
所有机电设备、智能系统的技术参数、操作手册、维保手册、维保周期、备品备件信息、厂家联系方式；
模块单元全生命周期追溯信息、节点连接的维保要求、防水系统的维保要求；
管线综合竣工模型、阀门仪表位置图、控制逻辑图、应急处置流程等运维相关资料；
模型使用说明、运维数据说明、运维平台对接技术文档。
运维数据移交应办理正式的移交手续，双方签署移交确认文件，明确移交内容、数据格式、使用权限、技术支持责任。
应通过协同平台实现竣工模型和运维数据的持续共享，在质保期内，设计、施工、生产单位应配合运维单位，及时更新模型和数据信息，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227243617]协同数据与信息安全
[bookmark: _Toc227243618]数据分类与编码
模块式建筑BIM协同应用的工程数据应进行统一分类与编码，分类编码应符合GB/T 51269的规定，确保各参与方、各阶段的数据格式统一、信息互通、可追溯。
数据分类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应按工程阶段分为设计数据、生产数据、运输数据、施工数据、竣工数据、运维数据；
应按专业类型分为建筑数据、结构数据、给排水数据、暖通数据、电气数据、智能化数据、内装数据；
应按数据类型分为模型数据、属性数据、文档数据、图纸数据、音视频数据；
应按管理要求分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实施分级管理。
构件编码应采用统一的编码规则，编码应具有唯一性、稳定性、可扩展性，每个模块单元、构件、设备应对应唯一的编码，贯穿设计、生产、施工、竣工、运维全生命周期。
数据命名应制定统一的规则，明确模型文件、图纸文件、文档资料的命名格式，确保文件名清晰、规范，可快速识别文件内容和版本。
数据分类与编码规则应在工程开工前的BIM协同实施方案中明确，发布给所有参与方严格执行，确保全工程数据标准统一。
[bookmark: _Toc227243619]数据交换与共享规则
应建立统一的BIM协同数据交换与共享规则，明确各参与方的数据交换格式、共享范围、传递流程、更新机制，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各参与方、各阶段的数据无缝传递。
数据交换格式宜优先采用IFC等国际或国内标准化数据交换格式，同时兼容主流BIM建模软件的原生格式，确保模型数据在不同软件、平台之间的无损传递。
数据共享应遵循以下规则：
1. 应按各参与方的协同职责和工作需求，划分数据共享范围和访问权限，遵循“按需共享、授权使用”的原则，避免数据过度共享和泄露；
应明确各参与方的数据提供责任、提交时限和质量要求，确保数据及时、准确、完整提交至协同平台；
模型和数据的发布应执行严格的审批流程，经审批通过的正式版本方可在协同平台上发布共享，不应发布未经审批的非正式数据；
数据更新应执行变更审批流程，更新后应及时发布新版本，同步告知所有相关参与方，确保各参与方使用的始终是最新有效数据；
应建立数据共享的考核机制，对未按要求提交数据、提交数据质量不合格的行为进行约束，确保协同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数据交换与共享应全程留痕，所有数据的上传、下载、修改、查看操作均应记录操作日志，日志不应篡改、可追溯。
跨平台数据交换应制定统一的接口标准，确保BIM协同平台与设计软件、MES系统、施工管理系统、运维管理系统之间的数据互通。
[bookmark: _Toc227243620]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BIM协同应用的全流程应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应符合GB/T 22239的规定，保障工程数据、模型信息、知识产权的安全，防止数据泄露、篡改、丢失。
网络安全防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协同平台应部署在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中，设置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入侵防御系统，抵御网络攻击，非法访问；
应采用VPN等加密传输方式，保障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被窃取、篡改；
应划分网络安全区域，对核心数据区域进行重点防护，严格控制跨区域访问，确保网络边界安全。
数据安全防护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对核心数据、敏感数据进行加密存储和加密传输，采用国家认可的加密算法，确保数据存储和传输的安全；
应建立完善的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定期对协同平台中的模型、数据、文档进行全量备份和增量备份，备份数据应异地存储，定期进行数据恢复测试，确保数据可完整恢复；
应建立数据防篡改机制，对正式发布的模型、竣工数据、验收资料采用数字签名、哈希校验等技术，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
应制定数据销毁制度，对过期、废弃的数据采用不可逆的方式进行销毁，销毁过程全程记录，防止数据泄露。
访问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建立严格的用户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体系，采用双因子认证方式，确保用户身份的真实性；
应按最小权限原则，为不同用户、不同角色分配对应的操作权限，严格控制模型修改、数据下载、审批发布等高级权限，不应越权操作；
应建立用户账号管理制度，规范账号的申请、开通、变更、注销流程，不应账号转借、共用，离岗人员应立即注销账号；
应定期开展权限审计，清理冗余账号和不合理权限，确保访问权限的合规性。
操作审计与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对协同平台的所有操作进行全流程审计，记录用户的登录、查看、下载、修改、审批、删除等所有操作行为，操作日志应至少留存6个月，不应删除或篡改；
应定期开展安全漏洞扫描和渗透测试，及时修复平台和系统的安全漏洞，更新安全防护策略；
应建立信息安全应急预案，针对数据泄露、系统瘫痪、网络攻击等突发事件，制定应急处置流程和恢复措施，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应与所有参与方签订信息安全保密协议，明确保密责任和保密范围，不应擅自泄露、传播工程涉密数据和知识产权内容；
应定期对参与方人员开展信息安全培训，提升安全意识，规范操作行为，防范人为因素导致的信息安全风险。
[bookmark: BookMark8][image: ]
image2.jpg




image1.png




